
《越野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文件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5 年 4 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标准委员会全体委员以线上会议形式听取了

由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猛士汽车科技公司提报给中汽协会越野车分会的《越野车辆辅

助驾驶功能评价规范》团体标准预研研究情况汇报，肯定了研究价值和意义，同意继续深入

研究并筹备制定《越野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工作；中汽协会越野车分会并

组织专家工作组，梳理国内有关汽车智能驾驶领域的国标、行标、团标等相关资料，旨在规

范硬派越野车自动驾驶系统的要求，最终保障产品实物可靠、安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

车分会按照《中汽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对的规定，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行业发展部组织专家对《越野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论

证评审，会议表决通过立项；并于 2025 年 5 月 29 日发布立项公示，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正

式下达了立项批复函（中汽协函字【2025】243 号），由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猛士汽

车科技公司作为牵头起草单位，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完成《越野越野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评价

规范》团体标准的研究及制定，工作项目计划号 2025-28。

2、编制的背景与意义

为适应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2021—2035 年）》与《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智能网联汽车)(2023 版)》

的有关要求，各类智能驾驶领域规范技术标准获得了较好的扩展，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和

智能化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智能驾驶技术蓬勃发展。当前在智能驾驶技术趋势上呈现智能

驾驶技术加速向越野场景渗透现象，国内各车企纷纷推出“智能越野”量产车型（如坦克

500 Hi4-T、仰望 U8。在市场需求方面，自 2021 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销量受政策、疫情

等多方因素叠加影响，市场规模降至 17.5 万辆后，连续 3 年实现市场销量增长，2024 年 1~9

月国内硬派越野车销量同比增加 58%，用户对越野车智能驾驶功能可靠性、安全性需求愈发

迫切。但当前国内标准主要针对城市场景，未覆盖如复杂地形、地附着路面的特殊越野场景。

越野车辆智能化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针对越野场景的智能驾驶功能评价缺乏统

一标准，导致测试认证混乱，亟需规范。



因此，结合当前各类国内国际标准进行扩展，将越野特殊场景纳入标准覆盖范围，是推

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响应完善新能源汽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标准

的意义在于：本规范规定了越野车辆智能驾驶功能应具备的功能与性能指标、测试场地与测

试指标、安全性与可靠性要求、数据记录与追溯。本规范在实施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

统通用技术要求基础上，扩展了硬派越野车的特殊要求，旨在规范硬派越野车自动驾驶系统

的要求，最终保障产品实物可靠、安全。

3、主要工作过程

2025 年 2 月-2025 年 3 月，完成标准预研。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猛士汽车科技公

司相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研究工作小组，就国内外有关乘用车、商用车等车型辅助驾驶方

面的国标、行标、企标等进行的系统的研究分析梳理，结合当前各类国内国际标准进行扩展，

将越野特殊场景纳入标准覆盖范围，共同编制完成了标准立项材料并提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申请立项。

2025 年 4 月，完成标准立项论证评审。2025 年 4 月 22 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

分会组织 7位专家和牵头单位召开线上《越野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立项审

查会，专家组一致同意标准立项，建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该项目列入标准制定计划。

2025 年 6 月，完成标准的立项公示及正式立项通知。2025 年 5 月 29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经过立项公示正式，并于 2025 年 6 月 13 日正式发布标准立项通知函（中汽协函字【2025】

243 号）。

2025 年 7 月-10 月，完成草稿框架和初稿。牵头起草单位结合标准论证会专家意见及前

期标准预研结果，工作组开始起草标准文件，并在标准文件起草的过程中继续不断征询各方

专家意见，起草工作组形成标准草案及初稿框架。

2025 年 11 月-2026 年 1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和起草单

位协同工作组参编技术专家，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在河北保定召开线下标准研讨会，征求

参编单位的意见，重庆赛力斯凤凰智创科技有限公司、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高校共提出 35 条修改建议和意见，全部采纳。起

草单位根据工作组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文件进行论证修正，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文件由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猛士汽车科技公司作为牵头起草单位，负责推荐标

准专家，组成标准工作组，标准编制执笔工作；中路慧能检测认证科技有限公司、吉利汽车

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重庆交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懂车族科技有限公司、武汉



大学、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宁波均胜智能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西格迈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大学、厦门理工学院、湖南萨卡班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赛力斯凤凰智创科

技有限公司、贵州赛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大学、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重庆工程职业

大学、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黑龙江红河谷汽车测试股份有限公司、魏桥

新能源汽车技术(合肥)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发起参编单位，负责标准编制资料的提供、技术支

持，结合相关技术和市场需求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中国汽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在标准起草

过程中负责监管执行与协调。

序号 起草和参编单位 工作组成员

1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猛士汽车科技公司 周智颖 陈丹

2 中路慧能检测认证科技有限公司 张千、曲昌栋

3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 陈俊燊、尹伟

4 重庆交通大学 詹振飞、衣振兴

5 武汉理工大学 尹智帅、聂琳真

6 北京懂车族科技有限公司 东门健男、桂保

7 武汉大学 周剑、张红娟

8 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陈荣桐

9 宁波均胜智能汽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汪浩伟

10 西格迈股份有限公司 蒋欣洋、孙维兵

11 苏州大学 王进、谷飞、张宇卓

12 厦门理工学院 方遒

13 湖南萨卡班科技有限公司 常万里

14 重庆赛力斯凤凰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朱乾勇、朱红霞、韩雨潼

15 贵州赛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林辉

16 云南大学 储星

17 东风越野车有限公司 李进伟，张志勇

18 重庆工程职业大学 路国平

19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李媛

20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吴桐、胥林立

21 黑龙江红河谷汽车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赵鑫宏、李皖宁，赵城钰



22 魏桥新能源汽车技术(合肥)有限公司 韩松

二、标准编制主要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主要原则

1、针对性适配原则：聚焦 M1、N1、N2 类新能源车型，精准匹配越野场景特性，区分非

铺装路、无路两种核心工况设置评价体系；针对不同车身类型（SUV/皮卡等）制定差异化载

荷配置与评价逻辑，避免评价范围泛化。

2、科学规范原则：建立标准化试验条件，明确样车整备（轮胎、悬架、传感器等）、

加载重量、场地要求等统一标准；规定试验重复次数（非铺装路工况≥3 次）、行驶距离/

时长等要求，确保评价方法可重复、结果可验证；通过量化公式明确 MBTI、MBDI、速度偏

差等指标计算方式，减少主观臆断。

3、综合评价原则：兼顾客观实测与主观体验，既通过接管时长、脱困时间等实测数据

评价性能，也通过 12 类一级指标的主观评价捕捉驾驶体验；整合辅助驾驶连续运行能力、

蠕行模式表现、车身稳定性、NVH、通过性等多维度指标，权重分配均衡（客观测量 1200

分、主观评价 800 分），全面覆盖越野核心性能需求。

4、安全优先与实用导向原则：设定清晰的接管触发条件（横向偏移、剧烈颠簸、系统

故障等），筑牢试验与使用安全底线；试验工况还原真实越野环境（沙漠、泥地、陡坡等），

评价指标贴合驾驶员实际需求（坡道驻车、车轮滑转控制等）；重点聚焦全地形驾驶辅助系

统、蠕行模式等核心越野功能，凸显实用价值。

5、一致性与公正性原则：统一评价规则，无论车辆品牌、配置差异，均采用相同试验

流程、评分标准与分级逻辑，保障公平对比；规范主观评价实施，明确评价人员资质要求（掌

握越野驾驶及配置使用方法）、评分说明要求（低于 6分或高于 8 分需说明理由），避免评

价偏差。

6、可追溯原则：通过附录 A 三类信息记录表（样车信息表、评价场地信息表、主观评

价表），全面记录整车配置、环境数据、评分与评语等关键信息，确保评价全过程可追溯、

数据可核查。

（二）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

规定内容：越野车辆辅助驾驶性能的评价方法。

适用对象：M1、N1、N2 类车辆中的新能源车型。



2、术语和定义

核心术语及关键含义：

越野工况：含非铺装路（无水泥/沥青层，砂土碎石路基）和无路工况（无车行驶的复

杂自然环境）。

越野性能：车辆在越野工况中的行驶使用性能，涉及悬架、转向、制动等多系统。

全地形驾驶辅助系统：针对沙地、岩石等工况设置专门驾驶模式，提升越野性能。

接管：系统失效、测试员基于安全脱离自动驾驶模式的行为。

MBTI/MBTI：接管前运行平均时长/距离（辅助驾驶系统自主驾驶核心评价参数）。

LCC（车道居中控制）：自动控制车辆横向运动，保持车道中央行驶。

NOA（导航辅助驾驶）：导航支持下一体化控制车辆横纵向运动，实现巡航至目的地。

3、评价要求

（1）样车调试与整备

轮胎：规格花纹符合配置，花纹深度≥新胎 90%，生产日期≤1 年，胎压、定位参数达

标。

悬架：可调悬架需调至越野常用高度。

底盘与部件：各系统功能正常、连接件紧固，燃油箱/散热水箱加满，传感器及辅助驾

驶系统工作正常。

（2）样车加载

载荷标准：参考 GB/T 5910，乘员按指定顺序乘坐，缺员位置放置 68kg 配重；货物载

荷为（满载质量-整备质量）×50%（皮卡及其他类型车）。

特殊说明：评价人员体重与 68kg 差异无需额外配重。

（3）评价场地要求

非铺装路试验场：含砂石路、碎石路等典型路面，需采集 NOA 功能所需导航地图数据。

无路试验场：含沙地、泥地等复杂地形，地质及地形拟真，还原真实越野附着系数与起

伏程度。

四、评测结果的构成

总分计算：N=X 总+Y 总+Z 总（满分 2000 分）

X总：非铺装路面测量评分（600 分）

Y总：无路工况测量评分（600 分）

Z总：主观评价评分（800 分）



五、非铺装路面工况评价

（1）评价指标

核心指标：接管前运行平均时长（MBTI）、接管前运行平均距离（MBDI），评价 LCC、

NOA 功能。

（2）试验条件与方法

环境条件：标准环境、夜间无灯光环境（<10lux）、GPS 信号屏蔽环境。

试验方法：初始车速 50km/h，激活辅助驾驶，驾驶员不主动干预，触发接管条件（横

向偏移、剧烈颠簸/拖底、系统请求）时停止，同工况重复≥3次。

（3）得分标准

LCC：距离每 1000m 记 1 分（上限 10 分），时长每 300s 记 1 分（上限 10 分）。

NOA：距离每 1000m 记 1 分（上限 15 分），时长每 300s 记 1 分（上限 15 分），线性差

值计分。

六、无路工况评价

（1）评价核心

辅助驾驶系统的蠕行模式能力。

（2）试验项目与评分

稳态精度（单项 10 分）：3 个速度档位（1/5/12km/h），不同路面匀速行驶≥100m，

按目标速度与实际平均速度差值计分（每超 0.1km/h 扣 1 分）。

坡道速度保持（单项 25 分）：5km/h 蠕行通过 20%-100%坡度，按速度保持率计分（偏

差超 5%后每超 1%扣 1 分）。

滑轮组脱困（最高 15 分）：不同车轮被困场景，按脱困时间计分（<3s 得 15 分，3-5s

得 9 分，5-8s 得 6 分，>8s 得 0 分）。

长时间工作稳定性（100 分）：5km/h 蠕行 20-30 分钟，按前后 5 分钟平均速度保持率

计分（偏差超 5%后每超 1%扣 10 分）。

七、主观评价

（1）评分标准

采用十分制，从 1 分（安全风险）至 10 分（完美），明确各分数段含义与感知人群。

（2）实施要求

评价人员：至少 6 名储备，每车至少 2名，需掌握越野驾驶及配置使用方法。

操作要求：规范驾驶，避免鲁莽操作；评分低于 6分或高于 8 分需说明理由；未完成项



目可不打分。

（3）核心评价项目（12 项一级指标）

车身运动（前后俯仰、侧倾等 7项二级指标）；2. 振动（转向打手、系统共振等 4 项）；

3. 冲击（大/小冲击强度等 5 项）；4. NVH（传动系噪声、制动噪声等 6 项）；5. 转向性

能（传动比、虚位等 7项）；6. 循迹性（直行稳定性、沟槽敏感性等 4 项）；7. 弯道性能

（侧倾角度、不足转向度等 6 项）；8. 制动性能（踏板感、减速度等 4 项）；9. 动力性能

（加速踏板感、爬坡动力性等 6 项）；10. 传动性能（齿比合理性、差速锁便利性等 5 项）；

11. 通过性（底盘通过性、动力分配等 6项）；12. 驾驶感知（视野、座椅舒适性等 10 项）。

（4）得分计算

各一级指标按评价人员平均分×1.5 汇总得主观评价总分。

八、车辆性能分级方法

分类维度：能源形式（插混/增程式/纯电等）、车身类型（SUV/皮卡等）、车辆级别（小

型/紧凑型等）。

星级分级（按总分）：

5星：1800-2000 分；4 星：1500-1800 分；3星：1100-1500 分；2 星：600-1100 分；1

星：0-600 分。

九、附录 A（资料性）

包含 3类信息记录表：

样车信息表：记录整车参数、动力总成、悬架、车轮、辅助控制等核心配置。

评价场地信息表：记录日期、天气、地质、路段照片等环境数据。

主观评价表：汇总 12 项一级指标及对应二级指标的评分与评语。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GB/T 3730.1-2022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

GB/T 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GB/T 39263-2020 道路车辆先进辅助驾驶系统术语及定义

GB/T 5910-1998 轿车质量分布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的制定，贯彻了国家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强制性安全认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

标准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无抵触不矛盾。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已组织组内沟通征集意见并完善，对于研讨无法解决的问

题，将意见征集范围扩大到相关的企业、科研院校等相关方，共同研讨解决。

六、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在行业内作为推荐性标准进行推广。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标准通过有关专家审查并发布实施后，建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加强对该标准的宣传力

度，强化对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使之尽快掌握标准的作用和要点。可采用集中学习、

定期培训和派发资料的模式进行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号召和动员企业主动采用本标准。

八、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本文件无涉及专利

九、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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